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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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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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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君

中國 •洛陽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文君先生、李朝春先生、李發本先生及 
王欽喜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舒鶴棟先生及張玉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彥春
先生、徐珊先生、程鈺先生及徐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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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撤诉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已撤诉并获准许； 

●本公司为本案之被告方； 

●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整；  

●因本案已申请撤诉并获准许，并由原告飞虹祥公司负担一审受

理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3

年5月24日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7日签发的

（2012）洛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法律文件。知悉：

在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洛阳中院”）审理过程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市飞虹祥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虹祥公司”）诉本公司侵

权案已由飞虹祥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申请撤回起诉，经洛阳中院审

查，准许飞虹祥公司撤回起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受理情况  

2012年12月1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飞虹祥公司作

为原告对本公司提起的侵权案。  

本公司已于2012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有关本

次诉讼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公告。 

 二、案件撤诉的情况  

在洛阳中院审理过程中，飞虹祥公司诉本公司侵权案已由飞虹祥

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申请撤回起诉，经洛阳中院审查，准许飞虹祥

公司撤回起诉。 

三、本案的开庭审理、判决或裁决情况  

经洛阳中院裁定如下：1、准许原告飞虹祥公司撤诉；2、一审受

理费由原告飞虹祥公司负担。  

四、公司涉及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案已由原告飞虹祥公司申请撤诉并获准许，并由原告飞虹祥

公司负担一审受理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洛民四初

字第18号】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